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鞍国土资党组发[2010] 9 号 

 
 

关于王守壮同志任职的通知 

 

海城市国土资源局： 

经市局党组研究决定，王守壮同志任海城市国土资源局

副局长(试用期一年)。 

 

 

 

二○一○年二月四日 

 

主题词： 干部           任职           通知 

抄送：中共海城市委组织部，海城市人事局，各县(市)国土 
资源局，局机关各处(室)、各分局、局属事业单位 

鞍山市国土资源局                    2010 年 2月 4日印 


